
亞東技術學院 99 學年度第二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0 年 05 月 17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00 分 

會議地點：元智大樓 10 樓 31001 會議室 

主 持 人：主任委員 徐校長             記錄：謝雅玲 

出席人員：王繼正、許書務、王信雄、張安欣、黃茂全、張浚林、廖又生、

黃寬裕、陳孝清、郭仲堡、張淑貞、姜彥竹、游文瑞、卓復政、

黃敏亮、王冠今、郭富良、邱芬華、陳駿騰、陳瑞金 

缺席人員：馮君平、袁國榮、陳志安、李建海(請假) 

壹、主席報告：略。 

貳、宣讀上次會議記錄及執行情形： 

一、「 99 年校園環境與安全管理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建議事項案，  

請審議。                     【提案單位：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決  議： 

〈一〉分成幾個大項工作，例如：環安衛中心應擬訂環安衛政策、

法規。 
〈二〉環安衛中心可以分工下去，讓在座的相關督導單位，材纖

系、機械系等，知道要做哪些事，當然要配合預算。 
〈三〉以實質面，元智大學的水、電、資源回收很值得我們學習，

可請魏教授幫我們做診斷。 
〈四〉具體工作項目，例如人員訓練，環安衛中心要有主導性，將

人員訓練分級，一般人的訓練、材纖系及其他單位的訓練，

可多撥些經費到外面受訓。 
〈五〉擬訂工作計畫，逐步逐步檢討，並配合預算，若預算不足，

再來想辦法解決。 
〈六〉學期結束前再開一次會，把 992 的工作作業彙整出來，並將

改善工程製表，讓各委員知道材纖系、機械系改善哪些事

項。 

執行情形：環安衛政策及相關法規陸續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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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因應台北縣板橋市「垃圾處理費改採隨袋徵收」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決  議：採方案二通過，提行政會議審議。 

執行情形：已於民國 99 年 11 月 17 日提報本校 99 學年度第 5 次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參、工作報告： 

一、績效評鑑建議事項本中心陸續改善中，請各位委員詳會議資料倒數第

2 頁，共有 12 項，6、7 項已改善完畢，1～5 項今天提會討論，8～12
項本次會議來不及，下次會議再做討論。 

二、節能部分：本中心整理出 99 年度第 4 季及 100 年度第 1 季與元智大學

用水、用電指標比較表(請詳倒數第 2 頁下表)，本校用水大約是元智

大學 24%左右；用電大約是元智大學 65%左右，節能會比元智大學辛

苦。 

三、本校去年協助新北市政府推廣「推動學生參與居家至學校環境巡檢照

顧計畫」，朱市長特頒感謝狀予本校，請詳最後一頁照片。 

主席指示： 

每學期開會一次，從外界也好，還是對內部實際需要也好，環安衛很多

事情都蠻重要的，現在節能減碳整個情況都越來越重視，希望逐步逐步

把一些我們學校在環安衛會議準備要做的式逐步逐步配合將來預算予以

落實。 

四、學務長建議：教育訓練計畫應該是有關學生、教師、同仁等等都要要

求相關訓練，其中對學生部分，以前上實習課的老師都會做宣導；學

務處剛好負責性別平等委員會，要將安全加入宣導，希望能透過課程

比照系統式的宣導，應於現在就討論宣導之教材、內容，未來透過課

程委員會規劃，讓各個班級在適當時間做宣導。 

主席指示： 
一、環安衛中心應與教務處合作，確認哪些課程於開學第 1 堂課須有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環安衛中心應提供制式化教材(10~20 分鐘 PowerPoint 影片)給予老

師於第一堂課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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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議案： 

一、案  由：訂定「本校環境安全衛生政策」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說  明： 

〈一〉依「 99 年校園環境與安全管理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委員意

見訂定。 

〈二〉擬請 同意訂定「本校環境安全衛生政策」案(詳如附件一)。 

〈三〉謹請審議，通過後請 校長正式簽署。 

決  議： 
〈一〉應與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校安中心及校內環安衛專家召開諮議

會議討論後，再提行政會議。 

〈二〉本政策宣言經校內諮議會議討論後通過，提行政會議審議。 

〈三〉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再行簽署。 

二、案  由：修訂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說  明： 

〈一〉依「 99 年校園環境與安全管理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委員意

見修訂。 

〈二〉修正後全部條文及說明對照表(詳如附件二)。 

〈三〉擬請 同意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修訂案。 

〈四〉謹請審議，通過後提報行政會議審議。 

決  議： 
〈一〉環安衛中心應規劃出哪些課程於開學第 1 堂課須有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哪些老師及主管應接受特定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文字通過，執行方式需再檢討，提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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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  由：訂定本校「實驗(習)場所安全衛生通則」，請審議。 

【提案單位：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說  明： 

〈一〉依民國 100 年 01 月 25 日本校 99 學年度第 7 次行政會議主

席指示訂定。 

〈二〉擬請 同意訂定本校「實驗(習)場所安全衛生通則」案(詳如附

件三)。 

〈三〉謹請審議，通過後提報行政會議審議。 

決  議： 
〈一〉環安衛中心應依實驗室性質，確認哪些實驗室須遵守本通則。 

〈二〉通過，提行政會議審議。 

四、案  由：溫室氣體盤查(詳如附件四)、能源管理改善規劃報告(詳如

附件五)，請審議。  【提案單位：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說  明： 

〈一〉依據教育部民國 99 年 10 月 08 日臺環字第 0990174198A 號

書函及臺環字第 0990174397A 號書函辦理參加。 

〈二〉教育部於民國 99 年 06 月 04 日臺環字第 0990097068 號函，

訂於民國 100 年全面進行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溫室氣體盤查作

業，並納入大專校院績效評鑑指標。 

〈三〉依教育部指示民國 104 年須達成節能 7%之目標。 

〈四〉謹請審議。 

決  議：入案備查。 

五、案  由：機械系、材纖系實驗室維修改繕經費提報(詳如附件六)，

請審議。           【提案單位：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說  明： 

〈一〉依民國 99 年 11 月 09 日本校 99 學年度第 2次環境保護暨安

全衛生委員會辦理。 

〈二〉機械系提報 640,000 元，材纖系提報 1,085,000 元，         

總計 1,725,000 元。 

〈三〉本中心環安衛法規改善預算剩餘 500,000 元。 

〈四〉謹請審議。 

決  議：重新檢討，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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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案  由：「改善校園安全死角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說  明： 

〈一〉依兩性平等委員會建議希望環安衛中心定期檢討校園安全死角。 

〈二〉經討論，擬於下列地點增設緊急求救鈴。 

 地點 數量 

1 方城與實習大樓之間(舊有教職員停車場) 1組 

2 元智大樓B2F(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場所) 1組 

3 誠勤大樓B3F南、北側樓梯間 
2組 

(各1組) 

4 有庠科技大樓B2F、B3F停車場 
4組 

(各2組) 

5 有庠科技大樓1F南棟(靠近地下道) 1組 

 

〈三〉謹請審議。 

決  議：會後與學務處及校安中心協調討論。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  會 (下午 1：20) 


